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冯巧根） 

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

行为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要求，在 2018 年的工作中，忠实履行独立董事勤

勉尽责义务，主动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按时出席 2018 年度的相关会议，

参与审议董事会会议议案，并依法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切实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现将本人 2018 年履行职责情况报告

如下： 

一、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情况 

1、报告期内，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的要求，

勤勉履行职责，未发生缺席应出席会议的情形。2018 年，公司共计召开八次董

事会、五次股东大会。作为独立董事，本人依法出席第六届董事会召开的八次会

议和五次股东大会，2018 年本人出席会议情况述职如下： 

姓名 应出席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2017年年度及2018年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 

冯巧根 8 8 0 列席 

在历次会议中，本人认真审议议案，并以谨慎的态度行使表决权，维护了

公司的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对提交董事会的全部议案均进行了认真审议，

均投出赞成票，没有反对、弃权的情况。 

2、经审核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情况，本人认

为，相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和其它重大事

项均履行了相关程序，相关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2018 年对相关事件发表声明及独立意见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本人积极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中的作用，对公司 2018 年度经营活动情况进行了

认真了解和查验，在对关键问题进行评议及审核的基础上，本人就报告期内有关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8 年 1 月 3 日，根据《公司章程》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基于独立董事的独立判断，就对相关事项的专项

说明和独立意见。 

1、关于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稳定，财务状况稳健。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规定，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2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

期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项投资决策程

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 

2、关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对公司为参股公司南京港清江码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了

解和查验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此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关联董事回避了

表决。被担保方南京港清江码头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49%的参股公司，本次担保金额为不超

过980万元人民币。南京港清江码头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按照股比提供担保。本次被担保对象

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因此，该项

担保是合理的，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2018年4月23日，根据《公司章程》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基于独立董事的独立判断，就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

明和独立意见。 

1、对《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我们审议了《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现发表如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

到有效执行；《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内容真实、客观反映了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此外，审计委员会也要求公司审计部每季

度对主要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没有发现重大缺陷；我们在日常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的过程中，也未发现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2、关于对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事项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市场及公司实际情况，按照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测评和 2017 年完成经营目标情况的考核结果，同意公司总经理 2017 年薪酬

43.49 万元，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总经理薪酬的 80%兑现。 

3、关于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 

根据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就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自受聘担任公司审计机构以来，能够坚持独立

审计原则，勤勉尽责的履行了双方规定的各项责任和义务，为公司出具的各期审

计报告公正、客观的反映了公司各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的财务规范

运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同意继续聘请该所为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审计

机构。 

4、关于对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就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会议通过，公司拟对2017年度利润进行分

配，方案拟为：以公司总股本372,282,154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3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1,168,464.62元。 

我们认为：此次利润分派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兼顾公司发展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是可行的。 



5、关于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

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

发[2005]120 号）的要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7 年度对外担保

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后，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证监发[2003]56号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的规定严

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第一、对外担保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为参股公司中化扬州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016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会议以及 2016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中化扬州石化码头仓储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按照股比为中化扬州提供不超过 8,000 万元的担

保。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对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5,700 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为参股公司南京港清江码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经公司

2012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四次会议及 2012 年 5 月 25 日

召开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向该公司提供 2,940 万元

银行贷款的担保。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为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529.69

万元。 

（3）报告期内，公司为参股公司扬州奥克石化仓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经公

司 2013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度第一次会议及 2013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向该公司提供 2,822 万元银行

贷款的担保。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为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003 万

元。 

（4）报告期内，公司为参股公司南京港清江码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经公司

2015 年 8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

向该公司提供 2,254 万元银行贷款的担保。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为

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2,009 万元。 

（5）报告期内，公司为参股公司南京港清江码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经公司



2017 年 1 月 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一次会议及 2017 年 1 月 23 日

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向该公司提供 980 万元银

行贷款的担保。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为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588 万

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为16,996万元，实

际担保余额为9,829.69万元。 

第二、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元 

 

资金占用方类

别 

资金占用方名

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

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17 年年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17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2017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17 年年末占

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江苏金翔仓储

物流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之子公司惠洋

码头 30%股权的投资方金

翔化工之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6,635,854  

      

20,254,716  

     

22,077,539  

       

4,813,031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化工产品中转

服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南京通海集装

箱航运有限公

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4,314,815  

      

24,083,210  

     

25,416,496  

       

2,981,529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集装箱中转及

房屋出租服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扬州奥克石化

仓储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342,900  

      

12,283,234  

     

14,626,134  

             

-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化工产品中转

服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上港集团长江

港口物流有限

公司 

持有本公司 5%以上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上海国际港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港集团”）之子

公司 

应收账款 
        

707,135  

      

10,881,030  

      

9,767,463  

       

1,820,702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集装箱中转服

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江苏中通华物

流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204,435  

         

328,749  

         

74,882  

         

458,301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集装箱中转服

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南京港龙潭天

宇码头有限公

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188,400  

           

6,000  

        

194,400  

             

-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集装箱中转服

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江苏航华国际

船务有限公司 
上港集团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8,710  

       

1,981,147  

      

1,918,420  

         

171,437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集装箱中转服

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上海海华轮船

有限公司 
上港集团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26,195  

         

220,598  

        

230,851  

          

15,942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集装箱中转服

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南京港港口建

设指挥部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8,971,294  

       

9,819,119  

     

18,790,413  

             

-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预付工程款资

金往来服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南京港江盛汽

车码头有限公

司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南京港集

团”）之重要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627,500  

      

17,248,966  

     

19,876,466  

             

-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场地出租及转

供电服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南京港龙潭天

宇码头有限公

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1,373,782  

       

3,700,920  

      

4,881,278  

         

193,423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转供电、堆场

出租服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南京港清江码

头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87,507  

         

405,437  

        

387,507  

         

405,437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劳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中化扬州石化

码头仓储有限

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0,000  

         

624,040  

        

317,040  

         

357,000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消防安保服

务、转供电服务及

提供劳务 

经营性占用 



 

截止本报告期末，不存在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况。 

6、关于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稳定，财务状况稳健。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其中包括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不超过

1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

产品，有利于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项投资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单个理财产品

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7、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独立意见 

经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

第二次会议审核通过，狄锋同志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根据相关规定，我们对公司调整董事会成员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董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定。经审阅董事会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及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其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

何处罚和惩戒。  

我们同意狄锋同志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8、关于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土建项目投资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龙集公司”）土建项目投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2018年，随着龙集公司现代物流服务工程项目的推进，龙集公司拟建设206

仓储场地和304 空箱堆场及双侧道路建设，两项土建项目拟投资3840万元 。有



 

利于龙集公司的码头作业能力进一步提升，提高公司生产经营能力，维护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该项投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龙集公司投资约3840万元

建设206仓储场地和304 空箱堆场及双侧道路建设。 

（三）2018年8月27日，根据《公司章程》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基于独立董事的独立判断，就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

明和独立意见。。 

1、关于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

立意见 

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

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精神，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听取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和管理层有关人员意见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 2018 年上半

年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及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违规担保情况、

执行证监发〔2003〕56 号及证监发〔2005〕120 号文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正常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本期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资金占用方类

别 

资金占用方

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18 年年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18 年上半年度占

用累计发生金额 

2018 年上半年

度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18 年上半年末

占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江苏金翔仓

储物流有限

公司 

持有本公司之子公司

惠洋码头 30%股权的

投资方江苏金翔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之全资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813.03  
       8,940.26  

       

7,149.26  
       6,604.03  

本公司向该

关联方提供

化工产品中

转服务 

经 营 性 占

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南京通海集

装箱航运有

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2,981.53  
     10,920.25  

       

1,771.43  
     12,130.35  

本集团向该

关联方提供

集装箱中转

及房屋出租

服务 

经 营 性 占

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扬州奥克石

化仓储有限

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426.68  
       

5,426.68  
  

本集团向该

关联方提供

化工产品中

转服务 

经 营 性 占

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上港集团长

江港口物流

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港

长江” ) 

持本公司  5%以上表

决权股份的股东上海

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

港集团” )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820.70  
       5,481.88  

       

5,198.63  
       2,103.95  

本集团向该

关联方提供

集装箱中转

服务 

经 营 性 占

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江苏中通华

物流有限公

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458.30  
          111.90    

          

570.20  

本集团向该

关联方提供

集装箱中转

服务 

经 营 性 占

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江苏航华国

际船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

称 “ 江 苏 航

华” ) 

上港集团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71.44  
          989.96  

          

789.10  

          

372.30  

本集团向该

关联方提供

集装箱中转

服务 

经 营 性 占

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上海海华轮

船有限公司

( 以 下 简 称

“海华轮船” ) 

上港集团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5.94  
            51.78  

            

50.26  

            

17.46  

本集团向该

关联方提供

集装箱中转

服务 

经 营 性 占

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南京港江盛

汽车码头有

限公司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港集

团” )之重要合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    
       8,517.86  

       

5,851.82  
       2,666.04  

本集团向该

关联方提供

房屋租赁服

务及转供电

服务 

经 营 性 占

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南京港龙潭

天宇码头有

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193.42  
       2,234.81  

       

2,169.32  

          

258.91  

本集团向该

关联方提供

转供电服务 

经 营 性 占

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南京港清江

码头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05.44  
  

          

405.44  
 

本集团向该

关联方提供

劳 

经 营 性 占

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中化扬州石

化码头仓储

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57.00  
          271.15  

          

598.19  

            

29.96  

本集团向该

关联方提供

消防安保服

务、转供电服

务及提供劳

务 

经 营 性 占

用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南京港（集

团）第二港务

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                52.61    
            

52.61  
装卸服务 

经 营 性 占

用 



 

（2）报告期内，公司能够严格遵守证监发〔2003〕56 号及证监发〔2005〕

120 号文及《公司章程》等有关的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不存在为控股

股东、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况，

有效保障了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期具体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①报告期内，公司为参股公司中化扬州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截

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对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5,700 万元。 

②报告期内，公司为参股公司南京港清江码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为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3,260.62 万元。 

③报告期内，公司为参股公司扬州奥克石化仓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为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003 万元。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经公司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17,976 万元人民币，

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9,963.62 万元。 

2、关于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现就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募集资金 2018 年半年度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等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

金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认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在将《关于公司与扬子石化、扬子化实、清江石化合资合作的议案》 提

交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前，已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独立董事审阅。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提升公司规模和增强公司竞争力，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扬子石化、



 

扬子化实、清江石化合资合作的议案》，我们认为该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有利于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现互利共赢，有利于公司取得稳定的投资回报，防

范投资风险。公司相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该事项。 

（四）2018 年 9 月 17 日，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

立判断立场，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公司拟提交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五次会议的《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开招标导致，招标程序公开透明，定价公允合理，招标结

果公正，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五次会议审议。董事

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

司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因公开招标产生，交易价格符合公平、公开、公允的市场交易定价

原则，招标程序公开透明，定价公允合理，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时，本次交易内容为公司项目建设所必需事项，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议案表决过程中

依法进行了回避。我们同意《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2018 年 9 月 28 日，关于龙集公司堆场道路工程暨关联交易的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

立判断立场，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公司拟提交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六次会议的《关于龙集公司堆场道路工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事前认可

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开招标导致，招标程序公开透明，定价公允合理，招标结

果公正，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六次会议审议。董事

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

司关于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堆场道路工程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本次交易因公开招标产生，交易价格符合公平、公开、公允的市场交易定价

原则，招标程序公开透明，定价公允合理，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时，本次交易内容为公司项目建设所必需事项，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议案表决过程中

依法进行了回避。我们同意《关于龙集公司堆场道路工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2018 年 10 月 23 日，关于龙集公司堆场轨道吊基础工程暨关联交易

的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

立判断立场，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公司拟提交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七次会议的《关于龙集公司堆场轨道吊基础工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事

前认可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开招标导致，招标程序公开透明，定价公允合理，招标结



 

果公正，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七次会议审议。董事

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

司关于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堆场轨道吊基础工程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因公开招标产生，交易价格符合公平、公开、公允的市场交易定价

原则，招标程序公开透明，定价公允合理，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时，本次交易内容为公司项目建设所必需事项，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议案表决过程中

依法进行了回避。我们同意《关于龙集公司堆场轨道吊基础工程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七）2018 年 11 月 30 日，关于南京港仪征港区 608、609 码头水工修复工

程暨关联交易的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

立判断立场，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公司拟提交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八次会议的《关于南京港仪征港区 608、609 码头水工修复工程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开招标导致，招标程序公开透明，定价公允合理，招标结

果公正，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八次会议审议。董事

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

司关于南京港仪征港区 608、609 码头水工修复工程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因公开招标产生，交易价格符合公平、公开、公允的市场交易定价

原则，招标程序公开透明，定价公允合理，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时，本次交易内容为公司码头修复工程所必需事项，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议案表决过程中

依法进行了回避。我们同意《关于南京港仪征港区608、609码头水工修复工程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日常工作情况 

2018 年，本人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按时参加公司召开的历次董事会；

凡是要由董事会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事先必定要求公司提供相关资料并对相关资

料进行仔细审查。公司定期、不定期通过电话、电子邮件、面谈等形式向我汇报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信息披露、内部管理的相关情况，以确保最大程度上全面、

及时、完整的掌握公司情况。 

同时，本人也主动加强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了解，并到公司生产现场实

地调研，听取公司经营层对经营状况和规范运作方面的汇报；积极关注外部环境

及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从自身专业研究角度对公司的管理、财务及法律规范

方面向公司提出建议，争取做到对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负责任。 

本人作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报告期内负责指导和监督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并对公司审计部的内部审计计划、关于关联交易，对外担

保，定期财务报表等的内部审计报告及季报和中报等定期报告事项进行了审阅，

对公司审计部工作进行指导。在本次 2018 年年报编制和披露过程中，按照深交

所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独立董事的责任和义务，掌握审计工作安排及审计工作进

展情况，认真听取管理层对公司全年生产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的汇报，

审计委员会组织相关人员对公司编制的 2018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进行审核，在审

计过程中与年审会计师事进行沟通，督促其在约定时限内提交审计报告。在年审



 

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又一次审阅了公司财务会计

报表，形成书面审议意见，以确保审计报告全面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在本年度日常信息披露工作中，关注并督促公司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的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确保公司 2018 年度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

完整。 

2018 年，本人继续认真学习监管部门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关于财务

方面的专业知识及更新的相关制度，通过学习，本人加深了对公司信息披露和董

事行为等相关法规的理解，对于董事的职责和义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提高了

自身的履职能力。。 

四、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 

1、依照《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要求，本人事先认真审核董

事会议案，并主动调查、获取做出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资料，会议审议过程中积

极行使质询权和建议权，审议表决时坚持注重审慎性、严谨性原则，忠实履行独

立董事职责。 

2、主动关注公司生产经营、法人治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及执行等重点环

节，并对董事会决议执行、定期报告编制、财务管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

大投资、控股子公司监管等情况进行核查和监督，并持续关注公司的信息披露工

作，督促有关人员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有

关规定，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确保公司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完成信息披露工作。 

3、积极参加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专项培训、独立董事专项培训、公司内

部法律法规讲座等，学习最新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深化对相关法规尤

其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等相关法规的认识和理

解，不断提高自身的履职能力，形成自觉保护社会公众股东权益的思想意识，为

公司的科学决策和风险防范提供更好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公司进一步规范运作。 



 

五、其他事项 

1、未发生独立董事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情况。 

2、未发生独立董事提议聘请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3、未发生独立董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 

六、联系方式： 

   独立董事冯巧根电子信箱：fengqiaogen@yeah.net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冯巧根（签名） 

 

2019 年 4 月 23 日 


